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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造陆用海项目的海洋生态补偿模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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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填海工程用海属于永久性改变所使用海域自然属性的一种用海方式，它对海洋生态造成

的损害十分严重。文章从海洋生态补偿法制化、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科学化和海洋生态补偿管理规

范化3个方面探讨填海造陆用海项目的海洋生态补偿模式，以期为我国海域使用管理中建立海洋

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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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

法》实施后，我国填海造陆用海面积保持高速增

长的势头。国家海洋局2004--2008年海域使用管理

公报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填海造陆用海面积从2004

年的5 352 hm2上升到2008年的11 000．71 hm2，填

海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填海造陆用海属于永久性改

变海洋自然属性的用海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对海洋

环境造成严重损害。(2008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

报》表明，围填海活动已成为影响我国近岸海域

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填海造陆工程引起

的环境恶化问题亟须得到控制和防治，而生态补偿

机制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生态补偿是20世纪中期以来一些国家或地区

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产生的资源枯竭和生态

破坏等环境问题而采用的一种环境经济手段，在协

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目前

我国生态补偿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其涵义、法规、

·基金项目：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课题基金资助

制度和模式等的理论研究以及陆域资源生态补偿实

践探索阶段L1“J，在海洋生态补偿研究领域，仅有

少部分学者进行初步研究，如韩秋影等指出海洋生

态资源生态补偿应包括经济补偿、资源补偿和生境

补偿”1，王淼等从海洋生态补偿原则、补偿对象、

补偿方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初步探讨了海洋生态补

偿机制【6J，刘霜等初步提出我国填海造陆项目亟

须引人生态补偿机制"J。本研究从海洋生态补偿

法制化、补偿标准科学化和补偿管理规范化三个方

面探讨填海造陆用海项目的海洋生态补偿模式，以

期为我国海域使用管理中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提

供有益的参考。

1海洋生态补偿法制化

目前我国在一些法律和法规中规定了生态补

偿，为保障其实施和运行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中首

  



28 海洋开发与管理 第26卷

先明确地提出要建立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主要体现

在防护林体系建设中，随后拓展到土地、森林、矿

产、渔业、草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等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

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

“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

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

造，抚育，保护和管理”。随后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防护林、特种用途林

的经营者有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权利”。《中

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开采矿产资

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

费”。《中华人民共和围渔业法》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管理的渔业水

域统一规划，采取措施，增殖渔业资源。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

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门用于增殖和保护

渔业资源”。

我国实施的一些海洋管理制度也体现了生态补

偿理论的特征和要求。如，《中华人民共和围海洋

环境保护法》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

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

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

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

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

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

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国家

实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应

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但是就目

前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洋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

理法》还未能对该制度进行理论分析和精确设计，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也未出台相关的规章制度；海域

使用金征收仅能按照其用海面积计算，但填海造陆

用海对邻近海域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尤其是生态

损害并未考虑在内，而且这种损害效应的作用是累

积的，无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中的污染损害赔偿规定。因此，国家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应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使用谁补

偿”的原则，适时制定填海造陆用海项目的海洋

生态补偿规章制度，以使生态补偿在具体操作过程

中有法可依和有规可循，加快生态补偿制度化的生

成，更好地为保护海洋生态服务。

2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科学化

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科学化是生态补偿制度化形

成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涉及用海主体行

为者的切身利益。若补偿标准确定过高，将会限制

用海者的用海行为，最终影响到沿海地区经济的发

展；若补偿标准确定过低，又达不到海洋生态保护

的目标。因此，海洋生态补偿采用何种补偿方式以

及补偿到何种程度都需要尽快进行深入研究，通过

建立一套科学化的海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保证补偿

过程的合理性，才能体现实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

意义。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可以从海洋生态破

坏的修复成本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两个方面

进行参考。

2．1海洋生态破坏的修复成本

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使用谁补偿”的基

本原则，海域使用者有责任和义务按国家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实施的海洋生态保护行动要求进行补偿。

一方面，填海造陆不可避免地要占用海域资源，改

变所使用海域的自然属性并对原有海域的海洋生态

造成破坏；另一方面，填海造陆也会对邻近海域的

生态带来负面影响，如，海水污染加剧、自净能力

降低和经济生物种类减少等。而要恢复到工程建设

前的状态，则需要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如采用污水

处理、生物资源增殖和生境重建等措施，其所产生

的修复费用可作为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确定的参考依

据之一。然而，目前的生态修复手段花费较高，用

海主体行为者往往难以承受，因此尚需探索价格较

为低廉的生态修复技术和修复措施，从而为建立不

但科学合理而且能应用于实践的海洋生态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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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服务。

2．2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是人类直

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其价值化研究一

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中国环

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6年度政策报告指出，

“如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市场价值能够被准确地

评估和量化，那么它应该是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最好

的依据。”通过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科学化

评估，可以确定填海造陆活动对海洋生态的破坏及

资源的滥用所造成的海洋生态系统损失，从而确定

海洋生态补偿的标准。然而，目前我国海洋生态系

统的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与陆地生态系统相比有较大

差距，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仍存在许多

不合理之处，不但亟须创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海洋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计量模型，而且需要深入开

展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应用研究。

3海洋生态补偿管理规范化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形成是不同群体利益分配

的调整过程，涉及很多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因此

建立切实有效的海洋生态补偿管理机制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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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

我国要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使我国生态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

树立，而生态补偿机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强有力

的制度保障。面对填海活动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恶化

的趋势，我国需要从补偿制度法制化、补偿标准科

学化和补偿管理规范化等方面尽快开展海洋生态补

偿机制的建设，向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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